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个体经营户普查告知书

尊敬的个体经营户户主：

您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工作即将开始。经济普查是对全

国家底的一次“全面体检”。由于个体经营户数量众多，正式普查时我们

将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抽中的个体经营户进行上门调查，您就属于我

们抽中的调查对象。您所提供的真实准确的普查资料，是国家制定推动高

质量发展经济政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依据。为提高入户登记时普

查员的工作效率，现将相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登记工作于 2019 年 1-4 月开展。届时将有

佩戴普查员证或普查指导员证的普查人员入户登记。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

经济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

经济普查对象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

迟报经济普查数据。请您准备好相关证照以及收入支出相关资料，积极配

合普查员准确采集相关信息。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

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

调查单位信息将严格保密，相关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相关部门和

单位实施处罚的依据。如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或损害调查单位利益情况，

请您向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报。

广东省经普办举报电话：020-83134400

广东省经普办业务咨询电话：020-83134919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512113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邮箱：fgjc@stats.gov.cn

衷心感谢您对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广东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广东智能普查 统计微讯



汕头市和下辖县（市、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

对外联系电话

地区 业务咨询电话 投诉建议电话

汕头市经普办 0754-88423779 0754-88970365

龙湖区经普办 0754-88366041 0754-88366041

金平区经普办 0754-88310867 0754-88249968

濠江区经普办 0754-87376753 0754-87376753

潮阳区经普办 0754-83609632 0754-83609632

潮南区经普办 0754-89615235 0754-89615235

澄海区经普办 0754-85878509 0754-85878509

南澳县经普办 0754-86802448 0754-86802448

高新区经普办 0754-88463434 0754-88463434

保税区经普办 0754-83590047 0754-83590047

华侨试验区经普办 0754-88488307 0754-88488307


